
102文 化 雜 誌 2014 

歷

史

近
代
澳
門
城
市
管
理
模
式
研
究

(1
8

4
0

-1
9

1
1

)

近代澳門城市管理模式研究

陳偉明* 姚 瑞**

RCC92--6

  * 陳偉明，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為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華南與港澳臺歷史文化研究。

** 姚瑞，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所謂城市管理模式，一般而言，是指在城市

行政管理架構與管理運作機制組合的基礎上，實

行城市高效有序運行的管理方式與形態；實際上

也是指城市由甚麼人來管理城市，以甚麼方式管

理城市。不同城市或會形成不同的行政管理架構

與不同的管理運作機制，也會表現出不同的管理

模式。所以，城市管理模式的演化發展，也是一

個城市發展歷程和管理經驗的總結。近代澳門城

市管理模式的發展也清晰地表明了這一點。鴉片

戰爭前的明清澳門管理模式，主要體現了中葡並

軌的管理特色：明清政府設立有關職官，對澳門

實行有效的管治，而葡萄牙人則以議事會作為自

治管理機構，實行澳門葡萄牙人的內部管理運

作。19世紀以來，澳門葡萄牙人一直試圖通過

各種手段與辦法，進一步加強葡萄牙人對澳門城

市的管治權力，但似乎成效不大。直到鴉片戰爭

以後，隨着西方列強不斷加強對中國的侵略與掠

奪，中國的主權不斷遭到削弱，澳門葡萄牙人也

乘勢加強對澳門城市的控制，逐步脫離中國地方

(1840-1911)

政府的有效行政管治，逐步形成了以總督為首的

集權分層式行政管理架構與管理運作機制，對澳

門實行全面的殖民管治。

關於澳門城市管理問題的研究，以往的成果

在時間上多集中於鴉片戰爭前的明清時期，而空

間上則較多集中在司法與社區管理方面。
(1) 
本文着

重探討近代澳門城市行政管理架構與運作機制，

以期進一步認識近代澳門的城市管理模式，從行

政管理的層面對近代澳門城市的發展作更多的分

析考究。

近代澳門城市行政管理架構

城市行政管理架構，主要是指城市行政管理

機構中各層次各部門制度化的組織與構成，包括

機構的建置與功能。鴉片戰爭以前，一方面主要

是由中國地方政權設置機構及官員對澳門實行全

面有效的管治；而另一方面，澳葡則以城市議事

會的自治方式對澳門的葡萄牙人及其他外籍人士

鴉片戰爭後，隨着西方列強不斷對中國的侵略與掠奪，澳門葡萄牙人也逐步擺脫中國地

方政府的有效行政管理，逐步形成了以澳門總督為首的集權管治模式，建立了頗為完整的行

政管理架構與管理運作機制，實行全面的殖民統治。近代澳門城市管理模式，既具有高度的

集權性與強制性，也體現了一定的代議民主性，適應了近代澳門華洋雜處、中西交匯的城市

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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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內部管理。19世紀以來，隨着西方殖民主義

的日益強大與擴張，中國封建王朝逐步走向衰

落，葡萄牙人越來越不滿足於中葡並軌的城市管

理模式，開始有所企圖，有所動作，試圖從中國

地方政權的管治範圍內取得更大的管理許可權。

當然，直至鴉片戰爭前，澳葡政權仍然沒有勇氣

也沒有能力在中方實際管治權問題上有更大的奢

望，而主要是圍繞着內部自治的管理架構權限方

面進行改革，即圍繞着澳門葡人自治機構議事會

與澳門總督的權力爭鬥而開展行政管理架構的重

組變革，仍然是在中國行政機構的有效管治下內

部管理架構的權力爭鬥與改革。

18世紀末葉，葡萄牙政府希望澳門城市能夠

通過加強總督的權力，在澳門建立一個集權強勢

的行政管理架構，加強對澳門葡萄牙人的監管力

度；同時也希望通過建立一個以總督為首的行政

主導政府架構，以便更好地在中國地方政權的管

治下取得更大的自由自主度，以便最終擺脫中國

地方政權的實際管治，在澳門逐漸全面推行殖民

主義的強勢管治。所以在1783年，葡萄牙政府海

事暨海外部部長卡斯特羅以女王唐娜·瑪麗婭一

世的名義發佈了著名的〈王室制誥〉，進一步削

弱了議事會的自治權力，提高了總督的管治權限

與威望，表明了希望逐步擺脫中國地方政府實際

管治的政治理念與意向。〈王室制誥〉第七條指

出 ——

由於議事會的過失、無知及疏忽大意，以

及他們虛構出的中國人將帶來的恐怖，該議事

會幾乎失去了(中國)前朝皇帝同意給予葡萄牙

據點的全部特權、豁免及自由。而造成這一

無法彌補之損失的原因，除了中國官員的野

心之外，就是議事會對中國官員的畏懼和卑

躬屈膝。
(2)

第十五條指出 ——

第二條聖諭是，議事會經過多年努力，最

終打擊並排擠了澳門的總督，使後者依附甚至

某種程度上屈從於議事會。其最過份的舉措是

竭力控制支付守城部隊的開支，以致駐軍不是

由士兵而是由土著和乞丐組成，事實上人數也

很少。因為上述部隊由總督統帥，故這支部隊

越可憐，其統帥也就越不受人尊重。
(3)

第十七條指出 ——

如果某一位總督不滿此等舉動，為保護民

族榮譽感而抗爭，議事會即立即反應，指責他

是在企圖喪失該據點，且中國人會驅趕所有葡

萄牙人，禁止一切供給進入該城，令所有人餓

死，此外還捏造其他控罪，指責上述無辜且有

榮譽感的總督。這些控罪被送至果阿，造成   

(對總督的)憤怒與不滿，使控罪被錯誤地接受

並導致總督不公正地成為犧牲品。
(4)

第二十條指出 ——

第三條聖諭是，澳門總督應有更多的司法

管轄權及權威，而目前他們很少或根本沒有這

些權力。為此閣下應命令該城的議事會不得在

沒有聽取澳門總督意見並獲同意及許可之前，

決定任何有關中國或王庫的事宜。在未達成統

一意見的情形下，應知會本省總督及兵頭討論

決定。如果除上述有關中國或王庫之事宜以

外，閣下遇到其他需經有關總督審查或發表

意見的事宜，亦應以相同方式向議事會發出

指示。
(5)

〈王室制誥〉主要代表及反映了西方殖民主

義的思想和利益。對澳葡議事會的權限提出了批

評，尤其是對議事會屈從於中國地方政權的管

治，排斥、限制澳門總督的權力，作出了猛烈的

抨擊；希望通過加強集中澳門總督在澳門城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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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權力，能夠進一步提高

澳葡政權的管治權與管治能力，最終試圖擺脫

中國地方政權對澳門的實際控制與管治。〈王

室制誥〉的出臺，削弱了議事會的行政權力，

樹立和賦予總督的權力和權威。19世紀以後，

隨着西方殖民主義的日漸強大與擴張，澳門總

督更進一步加快其在澳門行政管治居主導地位

的改革步伐。

新實行的殖民地行政改革減少了澳門議

事會的權限，使它成為一個依附於總督的市

政廳。晏德拉總督甚至在1835年2月2日解散

了市政廳。
(6)

葡萄牙的政治變革使澳門有了一種新的

殖民政權。1834年王室命令，祇要新政體適

合當地情況，就應立即實行。其中一些措施

有：廢除王室大法官一職；1835年，澳督晏

德拉解散了議事會。從此，澳督成了行政總

督，被授予了最高權力，而議事會祇能負責

市政事務了。
(7)

1846年4月澳門總督亞馬留上臺執政，更進一

步確立了以總督為權力中心的行政管治模式。

據載：

1846年4月21日，新任總督若奧·費雷拉

多·亞馬留就職後表示他管治的地方不能有

第二個權力。1847年，議事會12月5日致里斯

本的申請書中抱怨總督的獨斷，而亞馬留先

通過訓令，後又以法令的形式宣佈解散議事

會。
(8)

亞馬留還通過各種不法手段，逐步擺脫中國地方

政權對澳門的管治。1849年3月5日，“亞馬留

總督禁止稅館 (中國派駐澳門的海關) 對自澳門

港出口到中國內地的貨物徵收任何關稅，並要求

廣東巡撫在八日內撤走這些在澳門執行公務的海

關人員。此前稅館官員一直在南灣和灣仔行使監

管權，南灣的稅館作用不很明顯，而灣仔的稅館

衙由於設立時間長，管轄廣而十分有權”。3月

12日，“在廣東巡撫未命令稅館人員撤走的情況

下，亞馬留總督悍然下令在稅館正門前架設路

障，禁止人員出入，衙內人員一律從旁門行走。

亞馬留總督還在稅館門前增派了一隊哨兵，架設

了一尊大炮，以保護所有出口貨物、日用品的安

全運出。此舉結束了中國對該地實施有效管轄的

最後一點權力”。3月13日，“亞馬留總督命令

員警拆除一切有關中國海關標誌的物件，這一命

令迅速得到執行”
(9)
。雖然亞馬留最終被刺殺，但

是澳葡政權也逐步取得了對澳門的實際管治權，

完成了以總督為最高行政長官，以行政為主導的

集權行政管理架構。1851年1月，澳門政府行政

官架構組成，據載有 ——

政府委員會，由主教、主判事官、判事官、

稅收官等組成。

總督屬下，包括政府秘書、總督副官、職員

等。

主教，包括秘書。

執行指揮官。

總檢查長。

港務局長。

郵政局長。

司法部，包括判事官、判事官代替人、書記

員、職員、會計師等。

市政會，包括判事官、市政官、職員等。

華人司，包括委黎多、翻譯、職員等。

財政司，包括稅收官、會計師等。

治安委員，包括職員。

庫務司，包括司庫、估稅官、職員等。
(10)

之後，澳葡政府行政管理架構進一步完善細

化。據1877年5月12日《澳門憲報》公佈，包括

澳門總督衙門、總督公會、議政公會、公物會、

工程公會、文讞公會、武讞公會、按察司衙門、

商政公會、西洋政務廳、華政衙門、議事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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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墳、輔政司署、公物會公所、契券註記公

所、工程公所、船政廳、公鈔會公所、公物庫

房、公鈔房、太醫局、武營醫院、管理軍器公物

公所、救火公館、潔淨街道館、義學公會、若瑟

堂書院、羅沙利麻女書院、翻譯官公所、西洋戰

船、步兵營、民兵營、水師巡捕所、巡捕兵營、

大炮臺、加司欄炮臺、媽閣炮臺、竹仔室炮臺、

東望洋炮臺、馬交石炮臺、望廈炮臺、雀仔園炮

臺、加司欄下炮臺、南灣炮臺仔、十字門炮臺、

管理政務公所、教士議事公會、管理中國傳教業

公會、大堂、風信堂、花王堂、聖母堂、若瑟

堂、嘉辣堂、龍嵩堂、育嬰堂、板障堂、西望洋

小堂、管理育嬰堂物公會、番人醫院、痲瘋院、

二龍喉花園、加司欄花園。
(11) 
由此形成了包括政

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公共事業等完整

的城市行政管理架構。

近代澳葡政府行政管理架構，層次分明，各

司其職，不斷調整，不斷完善。

或有行政管理機構的調整。如澳葡政府考慮

到澳門以華人為主的人口特點，通過管理機構的

建置調整，以便更好地監管華人事務，確保澳葡

殖民統治的安穩。如1865年10月，政府曾頒佈

法令，建立了第一支屬於政府行政編制的翻譯隊

伍，以滿足澳葡政府與華人及廣東地方政府溝通

的需要。建制之初，由一名一等翻譯員、一名二

等翻譯員及兩名見習翻譯員組成。
(12)
 澳葡政府行

政管理架構也體現了華洋分治的特點。

港地所設官，有曰華民政務司，有曰巡

理府，皆理商民詞訟事。華民一官，無甚重

柄，不若巡理府，可以懲罰一切細徼監禁之

件，即可不必上詳臬轅。澳則微異於港矣，

其華民政務一官目，曰華政，六個月以下之

牢，皆可獨斷獨行，無可翻控，重大案件，

方詳臬衙。其任若港之巡理府，異名同實。

惟西人則不歸其轄治，別設西民政務廳，不

類港之巡理。
(13)

一些行政管理機構也不斷擴大其管理範圍，

增加職能。1886年7月22日《澳門憲報》載：

照得現奉本澳督憲於西紀六月十三日發

給七十三號之札諭內開，現議定在澳設立婚

喪產育之註冊章程，以便澳內未經奉教之西

洋人及外國華人等遇有婚喪產育之事，可以

照民律註冊為據。查此舉有裨於澳內民人

者，實屬過半，而且有裨於政務。茲所立新

章定於西紀本年八月初一日，即華七月初二

日創行，惟開辦當始，暫時准任人意，或註

冊，或不註冊亦可。至於註冊各件，係因婚

姻生死及實認私出之子女冒充正根之子女，

並華人擇立繼子等事。該註冊係在華民政務

廳舉行，除安息日外，每日十點鐘至三點鐘

開辦。其暫時註冊之事，則歸本衙門政務廳

寫字辦理。
(14)

原來一些公用事務委託外判私人機構代理，也逐

漸通過機構建置收歸政府。1901年1月1日，“澳

門官印局成立，其址設在(高樓斜)巷一建築物中。

直至其時，官方出版物由一私人印刷所承印。這

一由柯高政府成立之新機構的首位領導人為船舶

工程師若澤·馬利亞·洛佩斯”。(15)

澳葡政府也根據城市管理發展的需要，不斷

增加政府機構人員。據1895年2月6日載：

昨有屠人，私將出痘之豬一口開宰售賣，

業經割售過半，始為巡差知覺，拘送於案。現

時澳中議事公局，新更局員，增刪舊章。其巡

查局差近復增加兩目，別為正副，以督各衙。

散巡但應遇事加勤，時為察視，以免細民貪

利，屠病畜以傷生。
(16)

又1895年7月31日載：“澳之議事公局不日新增

局差一隊，若如旗兵之式，專派巡查公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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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總辦一名，幫辦一名，號式均用藍色有簷之

帽，惟係帽上用西字兩個Z M藉分別之。如係

辦公，要帶短槍，則需稟明局董，方得准行。

凡屬當差日期，當別用號衣，屆時再由局董酌

定，所有年紀，至幼從十八歲起，至老從五十

歲止，惟係所選之人必須平日品端識字者。”
(17) 

人手的增加，從年紀、人員的素質品格都有恰

當的要求，以提高政府行政管理人員的管治能

力與水準。

近代澳葡政府的行政管理架構不斷調整，不

斷完善，從而形成了以總督為核心，集城市政

治、經濟、軍事等大權，對澳門實行全面殖民

統治的行政管理架構。儘管中國政府遲遲不予承

認，葡萄牙人還是逐步開始了對澳門具有實際意

義的管治。正如美國人馬士在1910年所著《中華

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所言：

由於戰爭的命運，中國失去了香港。由於

它的官員淺見愚昧，中國失去了對香港貿易的

控制。現在，又由於一次暴行，中國喪失了對

澳門的主權，姑不論這次暴行是否受到官方的

鼓動，像當時一般人懷疑的那樣，或是人民的

自發行動，總歸是因而失掉了那些與中國政府

已發生了關係的西方國家的同情和支持。中國

當時並不承認這種主權的被篡奪，甚至多年以

後也不承認，直到最後一八八七年的條約裡始

予承認。
(18)

馬士評論顯然是錯誤的，在當時西方列強對

中國擴張侵略的形勢下，葡萄牙政府對澳門管治

權的狼子野心，早已昭然若揭。亞馬留被刺身

亡，祇是澳葡政權加快奪取澳門管治權步伐的催

化劑。當然，中國地方政權對澳門的管治，則隨

着近代澳葡政府行政管理架構的建置完善，逐步

退出澳門管治的歷史舞臺。正如〈葡萄牙在澳門

領土主權備忘錄〉所言：

自從1849年8月起，殖民地的獨立——上

面印有亞馬勒烈士的鮮血——就變得神聖而不

可侵犯了。從此以後，葡萄牙對澳門的主權就

與其他葡萄牙屬地無異，是完全、絕對的。
(19)

這是葡萄牙殖民者的一廂情願，中國政府與民眾

一直沒有停止對澳門主權的抗爭，祇是由於近代

中國政府的弱勢無能，才逐步失去了對澳門的實

際管治。

近代澳門城市管理運作機制

近代澳門行政管理架構的建置構成，標誌着

澳葡政府殖民統治的開始。近代澳門城市管理的

運作，主要是以總督為首的政府權力為中心，通

過各種管理部門機構及管理人員，根據政府行政

決策與行政指令，實現對澳門城市的行政管理，

確保了澳門城市持續穩定和發展。近代澳門城市

管理運作機制，或有下述若干方面最為突出。

一是集權機制。集權機制主要是確立與維護

總督作為近代澳門最高權力的管治者，所以政府

決策部門和執行部門都直接聽命於澳督的指令。

首先，近代澳門行政運作不斷樹立澳督的管治權

威與權力。澳督履新儀式的隆重威嚴清楚地說明

了這一點。1851年有載：

經1850年10月17日法令任命，接替因病在

澳門逝世的官也總督職位的新任總督、海軍上

校賈多素到達澳門，新總督經香港來澳。在港

期間下榻在愛德華多·佩雷拉家。後來若昂一

世號護衛艦，於26日中午抵達總督碼頭。參加

完在政府大廈舉行的歡迎儀式後，新總督出席

總督府小教堂的彌撒。晚上七時，出席盛大的

歡迎晚宴，嘉賓有政府政務委員會全體成員，

市政廳委員，領事，護衛艦、炮臺指揮官，當

地政要等。1851年2月13日正式舉行就任總督

儀式，下午五時，人們聚集在三巴炮臺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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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政務委員會將該炮臺的 匙及象徵着統領

全城軍、警、民和所有武器、裝備、炮臺等等

的權杖交給新總督。就職後，賈多素總督前往

主教堂，將權杖恭放在聖母腳下，虔城地唱起

聖歌，然後出席總督府的招待會。
(20)

之後，總督履新儀式與程度越來越繁瑣複雜。大

致分為迎接禮儀與接印禮儀，以顯示總督至高無

上的政治地位。1879年11月15日《澳門憲報》所

載，由輔政使司操辦主禮：

現因新督賈大人不日抵澳上任，是以預定

禮儀，開列於後：

一、新任總督大憲駕臨香港，或由爹造

兵船，或撘火輪渡船來澳。凡憲駕所坐之船，

其船頭桅頂陞大西洋國旗幟。而東望洋炮臺看

見，即陞大西洋旗及放號炮一聲，為報眾知。

二、東望洋炮臺放號炮一響，澳內各炮臺

亦即陞大西洋旗，而巡捕兵營盡飭兵丁赴最近

總督衙之碼頭，及大西洋屬地步兵第三營亦即

令兵牽炮一排齊赴該碼頭恭候憲節登岸行禮。

所有綵艇小火船、船政廳之三板艇，俱應先到

南灣海面擺列。

三、如爹造兵船或火輪渡船陞有旗號，顯

是憲駕在其船內，其船經過家思欄炮臺，該炮

臺即放恭賀之炮二十一響。若憲駕在沙瀝過船

上岸，該家思欄炮臺要候憲駕所坐之綵船經過

炮臺，始放賀炮。

四、爹造兵船或火輪渡船一到南灣下碇，

該輔政使司並中軍應赴該船拜見憲駕，請安，

並陪送憲駕登岸。所有小火船及三板艇必要跟

隨綵艇來往。

五、憲駕一抵岸，該大西洋屬地步兵營第

三營炮兵即放恭駕之炮二十一響，宜預備火藥

各項聽用。

六、護理澳門、地捫總督事務公會及總督

公會並議事亭咁嘛喇紳士，俱先齊赴碼頭，恭

候新總督憲節登岸，並陪送憲駕進衙。

七、澳門文武官員、有爵秩神父，概應赴

該碼頭迎接新憲，及陪送憲駕進衙。
(21)

總督到達澳門入府後，還要舉行接印禮儀：

一、新總督接印日時，必先定期。臨到其

時，護理澳門、地捫總督事務公會及總督公會

先到大堂，恭取統領之權杖，其出堂門時，大

炮臺看見，即放賀炮二十一響。

二、放完賀炮，憲駕並督標屬員前赴議事

亭，該議事亭咁嘛喇紳士並一切應分到之文武

各官，該應先到議事亭恭候。

三、護理澳門、地捫總督事務公會並總督

公會由大堂赴議事亭，當文武各官面前將印務

交與新總督大憲，然後護理澳門、地捫總督事

務公會之長將統領之權杖交與新總督大憲，而

咁嘛喇紳士席長將本城鎖匙交與新總督大憲。

以上所辦諸事，該咁嘛喇書記將事錄成一冊，

先是護理澳門、地捫總督事務公會簽名，次是

新總督大憲簽名，其次總督公會簽名，次是咁

嘛喇紳士簽名，又其次是文武各班並官員按品

級次序簽名。

四、以上所行各禮之時，該巡捕營應飭都

司帶兵持本營之旗，偕同鼓樂班，齊到議事亭

門口擺列行禮。

五、接印事畢，各官齊赴大堂祈禱，該隊

兵隨至大堂門口擺列恭敬行禮。

六、各官出議事亭時，大炮臺放賀炮二十

一響。

七、在大堂祈禱畢，各官赴總督衙門，其

護理澳門、地捫總督公會之長，照常規引文武

各官並有爵秩神父謁見總督大憲。
(22)

澳門總督赴任的迎接禮儀與接印禮儀，極盡

舖張排場，目的是宣示總督具有對澳門城市管理

的最高管治權，確立總督的管治權力與威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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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證澳門城市管理按照葡萄牙政府殖民統治的發

展，而且總督的集權意識與形式一直不斷加強。總

督府還逐步成為近代澳門實際上的政府公署。

1887年，葡萄牙阿爾諾索伯爵曾記錄了總督

府的有關情況：

從于加利家族手中買下的總督府是一座外

表美麗而寬暢的樓房。一段時間裡，政府的一

些機構曾設在這裡，後來上一屆政府所有的機

構全部安置在澳督府這座古香古色的樓房內，

其中公職部門佔的面積最大。法院設在莊重古

樸的御座大廳內，令人讚歎不絕。宗主國有多

少地區的首府也渴望能將他們的機構設在這

麼一座宮殿之內，我們所有的人也一樣希望

遠方的博阿·奧拉法院能像澳門的法院一樣

啊！
(23)

據稱後來澳督湯瑪斯．德．索薩．羅沙將所

有的機構都搬遷回原來的澳督府合署大樓。
(24) 
這

也是澳督作為近代澳門最高行政長官在形式上的

一個重要反映，事實上，近代澳門總督的權力一

直不斷擴大。1851年2月，《中國叢報》載：

新到的澳門總督簽發一份公告給澳門居民 

[⋯⋯]。它的效果如何將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事

情的進展，我們希望賈多素總督能好好地掂量

它所表達的一切。他正在盡力使政府的各個部

門恢復效率，並將整個地區置於其控制之下，

但他的辦法是否能挽救澳門的貿易是非常值得

懷疑。
(25)

儘管社會對於澳門總督高高在上的管治能力尚有

懷疑，但也無損近代澳門城市行政管理運作機制

中澳督所具有的絕對管治權力。

澳督主導有關政府機構的人事任免。如任免

有關行政部門的首長。1853年8月，“吉馬良士

發佈訓令，免去多明戈斯·巴拉達澳門海郵局局

長之職，並任命伊納爵·佩雷拉為澳門海郵局局

長”
(26)
。或有成立有關委員會，指定有關人員負

責委員會的工作，根據澳督指令協助政府部門的

運作或整改。1866年11月，“柯林總督任命組成

一個負責起草規範澳門中國人交易 [事務] 條例

的委員會，總督並認為有些約定俗成的習慣是可

以繼續下去的。此種看法主張市政廳與檢察官署

分離，且有必要對已過時的檢察官署進行改革、

再審議”。同年12月，“柯林總督任命了一個委

員會來負責起草新澳門人學校的條例草案。該委

員會由法蘭西斯科·德·阿齊茲·費爾南德斯為

主席”。
(27)
 澳門總督也有權指派官員，專責有

關城市管理事務。1887年6月，據〈澳門徵收洋

藥稅銀章程〉載：

澳督簡派官員一名，名為督理查緝洋藥

官，其職分係飭令各人在澳門及其屬地及其屬

大西洋之海面等處，遵守此生洋藥章程者，該

督理官應有委員二員相助，並代其辦理。兩委

員亦由澳督簡派，一在澳門，一在氹仔、過路

灣，附款：此獨立衙門平常開門辦公之時係每

日自早晨九點起至下午四點鐘止。
(28)

而且澳督還賦予有關官員頗大的行政權力。“督

理官及其委員或在澳或在氹仔或在過路灣，有權

可以隨時任便到洋藥棧房搜查，並看驗其箱或洋

藥，如要囑令將棧房內所存洋藥繕單言明若干

箱，並其餘情形若何，皆要聽行繕寫。附款：獨

自日出之時至日入之時，方可到棧房搜查，須要

立案卷為憑。”
(29)
 有關地區駐軍統領也是由澳

督任命履職。1851年5月，“北山嶺的英雄文森

特·尼古拉·梅斯基達中尉被任命為氹仔駐軍的

代理司令官”
(30)
。澳督將各行政部門的人事權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利於總督推行有關行政決

策與執行指令。

澳督也主導有關行政部門的建置，1847年8

月，“澳督亞馬留根據海外省法令將‘華政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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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從議事公局中分出，併入澳門政府，隸屬於

澳門輔政司衙門(即政府秘書處)，轉由總督控制，

以使澳門政府獨攬一切對華交涉大權”
(31)
。1882

年12月，“大西洋欽命澳門、地捫總督賈為札飭

遵照事。照得氹仔、過路灣政務廳保舉怡安店蒙

阿養、易興店朱照為氹仔、過路灣兩處公局，以

辦理該兩處街坊各事務，以明年一千八百八十三

年為期”
(32)
。這樣更加有利於總督可直接主理有

關社會管理事務。事實上，近代澳門城市管理中

的各類問題，均按總督行政指令處理安排。1852

年4月，“澳督批示的法令公佈，即日開徵燈

火稅”。6月，“基馬拉士總督在即日的《政

府公報》上發佈了攤派氹仔居民加付年稅十分

之一款項的命令” 
(33)
。1882年8月，《澳門憲

報》載：

現奉本澳督憲鈞命，傳示各人知悉：所

立預防疫症之章程，原為由中國埠駛來之船

而設，須要遵守該章而行。現定祇係由海口

埠來之船艘即要遵行辦理。為此通諭，各宜

知悉，凜遵毋忽。
(34)

自1849年以來，近代澳門城市已經完全確立

了以總督為首的行政管理集權機制，有關城市的

政治、經濟、社會、文教等項事務，事無巨細，

一般都是以總督的行政指令為主導，所有行政部

門、行政人員唯澳督馬首是瞻，有關議事諮詢部

門難以對總督的有關決策與指令提出帶有限制性

的異議，形成了以澳督為首的殖民統治管理的集

權性運作機制。

二是替補機制。替補機制是指當政府各級部

門行政首長因各種原因難以履行日常職責時，實

行的臨時專人署理有關職位職能的替補運作機

制。1879年6月《澳門憲報》有載：

照得現據華政衙門署理事官梁紹稟報有

病，是以本大臣照依華政衙門例冊第七十三

款，着正翻譯官兼副華民政務廳施伯多祿署該

理事官印務，以該理事官梁紹之病痊癒為止。

至正翻譯官事務歸副翻譯官瑪琪仕統理。特行

札諭各官員軍民人等周知，照行毋違。須至札

者。
(35)

又1880年3月《澳門憲報》又載：

照得現據華政衙門理事官花庚報病不能赴

署辦事，本大臣查正翻譯官施伯多祿前經署任

理事官印務，且該員係兼副華民政務廳之職，

因此本大臣按照華政衙門例冊第七十三款，着

該正翻譯官施伯多祿署理該理事官花庚印務，

至該理事官病癒為止。合行札諭各官員軍民人

等咸知。須至札者。
(36)

一般情況下，依例由下一級官員遞補署理有關行

政事務。

即使澳門總督，也存在着替補機制。當澳督

出現意外死亡或因病不能履行職責時，在新總督

尚未接任之時，通常是政府組織成立一個臨時委

員會，集體署理有關總督職權與職責。如1849年

8月，“亞馬留總督在關閘附近突然遭到七名中

國人襲擊，後被刺身亡，由馬塔主教和卡內羅、

內維斯、西蒙斯、戈拉爾特和佩雷拉等法官組成

的政府委員會接管了此塊殖民地的行政管理”
(37) 
。

1850年7月6日，“海軍上校、總督官也感染霍

亂，八小時後不幸逝世，終年四十九歲”。次

日，“政府委員會宣誓執掌政府權力。該委員會

由教區主教馬塔、議事會主席若澤．貝爾納多．

戈拉爾特、檢察官洛倫索．馬貴斯、市區法官若

昂．馬利亞．德．塞格拉．平托、水警司令伊西

多羅．法蘭西斯科．吉馬良斯、國民衛隊指揮官

若昂．塔瓦雷斯．德阿爾梅達和政府秘書長安東

尼奧．若澤．德．米蘭達組成”(38)
。又1879年10

月18日，《澳門憲報》所載澳門總督出曉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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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得欽奉大西洋君主命，為澳門總督任期

已滿，今已簡派副總兵景大臣前來接受澳門總

督之任，本大臣理應聽候接任官到交御回國。

惟本大臣身體欠和太甚，不能聽候，據醫局眕

視，謂如在澳仍居，誠恐病軀有危，因此必須

速搭最早開行之火輪郵船急回歐洲，是以本大

臣今日將關防事務交護理澳門總督事務公會辦

理。此公會明達事理，堪勝依賴，地方平安，

必克保護民人各事，澳門體制亦能保守。爾各

商民人等安心樂業，聽新總督到任便是。
(39)

近代澳門以委員會形式，集合主教、法官、

檢察官、最高將領等人，在總督因亡因病時期，

集體署理總督權力職責，有利於澳門政制的穩

定，確保總督集權管治模式的維繫。近代澳門政

制發展相對較為穩定，其替補機制的完善運作也

是一個重要原因。

三是軍事機制。軍事機制主要是指近代澳門

有關政府部門或機構，不時有一些軍事將領兼任

或出任民政事務長官，參與或主持民政事務，特

別是在一些新開發的離島地區。1872年，“省政

府第六十四號訓令宣佈，為適應氹仔、路環兩島

人口增長和貿易發展的需要，考察到有必要將兩

島居民納入澳門現行管理制度，規範兩島地方管理

許可權。茲任命擔任兩島駐軍司令的安東尼奧．巴

蒂斯塔．塔薩拉上尉兼任兩島行政委員”(40)
。1879

年5月，“組成離島政府，由軍事長官兼任氹仔路

環行政長官”
(41)
。有關地方軍事將領在任期間也

能積極參與民間事務，有些也頗有政績。1893年

3月《澳門憲報》有載：

照得本部堂近日前赴氹仔、過路灣，為該

處街市開設。但觀其各處街道及衙署，均屬整

齊潔淨，誠由該兩鄉街坊公局奉大西洋前外屬

旗步兵第一號兵營守備賈拿華路，實心竭力、

興利便民所致，自應獎勵，兩鄉公局尤為褒

美。該廳久於其任，辦事勤能，殊堪嘉尚。

合行札飭各官員軍民人等一體知悉，須至札

者。
(42)

以軍事長官出任或兼任地方行政長官，或有若干

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澳門總督總理澳門軍事大

權，總督本人也多出身於軍事長官，所以下級行

政機關或由軍事長官上任或出任行政長官，參與

民事活動，也順理成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政

治上或軍事上的因素。離島地區管轄權多有爭

議，且瀕臨珠江出海口，戰略地位重要，而且附

近海域海盜活動也較為猖獗，以軍事長官出任或

兼任行政長官，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有利於維護

離島地區澳葡統治的安全與穩定。在有關邊界爭

論時，葡萄牙人當時認為 ——

潭仔，於葡人佔定澳門，即當作葡人所

有，蓋為最大船隻進口必經之路，其口內可

以拋錨，其口岸炮臺並公私之房產及居民之

多為葡人，除澳門外最緊要之屬地矣。前一

世紀之中，該島居民日漸繁盛，葡官即造 (太

巴) 炮臺，以為保護及防守，迨至一千八百五

十一年，始在該島設立行政官，並不時添派兵

役，在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復在該處蓋造教堂

及各種公屋。此島全界皆歸地方公所管理，專

司市場墳墓，凡一切關涉地方上之事，公所領

袖，為該島總理官，大概以一武員充當，由澳

門總督派委該地居民，按時繳稅於葡國。

此島 [過路環] 雖不若太巴之緊要，然亦

全歸澳門統轄，或歸澳門直接號令，或歸太巴

之總理官管理。嗣因戶口日漸繁增，並籌防禦

海盜之故，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在該島派兵

駐守，相沿至今，又陸續在該島蓋造兵房，設

炮臺，及建立各種公所。
(43)

所以近代澳門離島行政長官一直由軍事長官

出任或兼任 
(44)
，其它有關行政長官也不時由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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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官出任，如19世紀時期的澳門港務局長，也

是由軍事長官出任。
(45)

四是民主機制。近代澳門的行政管理運作機

制雖然帶有集權性與強制性，但還是在一定程度

上體現了西方民主政制的運作機制。如一些官員

的任免或一些民事的裁決，或有以投票方式推舉

決定。1881年8月，《澳門憲報》載：

定於西曆本年九月十八日，即閏七月廿五

日，是日邀請所有澳門、氹仔兩堡之民人前來

集中投名，揀選澳門民委官一員，照依一千八

百七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律例內附單而行。
(46)

1895年12月，《鏡海叢報》載：

澳地向有核數衙門，內舉正副人員數名，

以備稽查各等之數。十一月一號集中在議事公

局。公推預期會者，係以最多產業之人，計其

中西商庶四十名，書投暗籌，以多者推之。計

推正核數人名三名。首為巴零登，得籌三十

一，前繹官伯多祿、剛士丹紹狀師，每得廿

九籌。[⋯⋯] 副員，晏多尼祿沙則得三十人

推之，化冷古醫生廿九人，若瑟利庇路廿八

人。[⋯⋯] 現舉實正員為巴零登、伯多祿、

剛士丹紹，副員晏多尼祿沙、化冷古醫生、

若瑟利庇路。
(47)

類似無記名投票選舉。儘管類似的投票公選多為

一些閒散之職，並非要職，但還是體現了一定的

民主性。而且近代澳門總督權力至高無上，但也

受到一定的限制。據有關資料指出，1868年12月

1日，“奧古斯托·施利華頒佈〈葡萄牙海外屬地

管治及行政組織章程〉，旨在‘謹慎分權’。該章

程規定，總督由國王委任，配備一名副官輔助。

澳門政務委員會由九名委員組成，大部分成員為

澳門公務員，如屬重要事情，尤其在處理立法性

質或規章性質的措施時，必須聽取該委員會的意

見。總督享有一切由《行政法典》賦予行政長官

的權力，還有權任用某些人員和某些地方機關人

員。但對總督的權限也進行了一定的限制，如禁止

總督就經濟、財政稅務、司法組織、基本權利等事

宜進行立法。總督行使緊急立法權限，必須取決於

政務委員會表決確認緊急情況的出現”
(48)
。又據英

國有關檔案的記錄，1883年6月，香港總督寶雲爵

士訪問澳門，“他注意到，澳門地方政府有點類

似於英國皇家殖民地政府，隸屬於總督和由官員

和非官方成員組成的立法議會。他指出，儘管祇

有少數葡萄牙人才有資格進入市議會，而且，佔

壓倒性多數的華人(他們貢獻了財政收入的大部

分)卻被排擠在外，但在這方面澳門依然不同於

英國所有的殖民地，也不同於法國和西班牙的殖

民地。這就是它允許自由選舉代表，出席里斯本

的全國議會”
(49)
。對近代澳門總督的權力多少帶

來一定的制衡。因為自由選舉代表，“可以把他

們的冤屈和願望直接帶到里斯本的全國議會的面

前”
(50)
。近代澳門行政管理民主機制，有利於總

督“謹慎分權”，總督可以給予下級部門機構有

更多的處事權力，自然也要下級行政部門承擔更

多的責任，有利於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但是由

於監管不嚴，直至近代尾聲，政府的運作還是有

不少弊端。1909年10月，葡萄牙勘界大臣馬揸度

曾在日記中寫道：

澳督跟我說，澳門政府機構中寄生現象十

分嚴重，人員大量過剩，薪水通過簡單的部內

公文頻繁大幅上調。而這些調整均未被列入預

算，但卻每年保留。這樣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管

理。而且沒有人有勇氣來制止如此不當之行

為。更糟的是任人唯親的做法相當普遍，而受

益者往往是幹不好公差的人。[⋯⋯] 從事和中

國做生意的高級官員和港務局的下級官員中存

在相當嚴重的違章行為。最好澳督對此有所瞭

解，因為至少由歐洲人負責的澳門各政府部門

必須做得讓人無可非議。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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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近代澳門總督實行集權式的行政主導，

但一直未能很好地解決政府機構人員辦事能力與

工作效率的問題。或者說明了行政管理中民主機

制的運行過程中，如監管不力，也可能導致政府

部門工作效率的下降。

近代澳門城市行政管理的運作機制，既體現

了集權式管理，分層式管理，以行政為主導，也

受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影響，體現了一定的民主

性，實際上也是中西合璧的行政管理特色，以適

應澳門華洋雜處、中西交融的社會發展進程。

結 語

近代澳門城市管理模式，包括城市行政管理

架構的建置與行政管理運作機制等內容。主要體

現了以總督為首的集權線性分層協調管理特色，

既具有高度的集權性與強制性，也具有一定的代

議民主性，適應了近代澳門華洋雜處、中西交匯

的城市發展的需要。

近代澳門的城市管理模式，包括行政管理架

構與行政管理機制，並非是靜態的，而是呈動態

發展，根據澳門城市發展的歷史進程與社會狀

況，不斷調整行政管理架構與管理運作機制。如

1900年9月22日，有載：

從此日期起，由澳門工務司負責公園及道

路的維修並對澳門城私人建築進行稽查，直至

其時，由市政廳 (譯註：時稱議事公局)負責此

類事物。
(52)

同時，近代澳門城市行政管理運作，也充份考慮

到澳門華人居多的歷史事實，在行政管理架構與

行政運作上，也注重華洋分治，建置不同的部門

機構，分別進行管理。1884年1月，《澳門憲報》

有載：

又獲李亞丙、張亞芬、譚亞來，因雀仔園

有二煙館一間，是晚四點鐘時候，有二十餘人

在該館聚賭，故僅獲得三人，即解華政衙門，

其餘均已逃走。同日，拿獲着西人衣服，名若

安·啞區吐顛，因在雀仔園同已上拿獲之人聚

賭，故並執之解西洋政務廳。

又獲華人十名，因伊在聚龍通津吐釐館門

口擲色，故拘解華政衙門。
(53)

而且澳葡政府在一些社會公共事業方面，隨着華人

經濟實力的不斷加強，也逐步倚重華人富商，協助

管理華人事務。1894年6月《澳門憲報》載：

照得華民居戶，例應整飭潔淨。今查本澳華

紳襄理一切，最屬合宜。俾使居所等處，安靜如

常，並無各鄰埠所流行之疫癘。是以特飭設一公

會，以資勷理。茲札委佩帶頭等寶星紳士何連旺

為該會會長，其周炳垣、黃普堂、關蕙田、羅逸

雲、覃福田、梁連、朱鳴崗、高藹山、鄭侶彭、

粱耀鰓、葉侶珊、岑俊臣等為會副，如欲多增紳

士，亦屬可行。而該會須與華政務廳會商，設法

籌劃，自能辦理裕如也。為此合札本澳各官員軍

民人等一體知悉，須至札者。
(54)

此亦有利於華人社會管理的完善發展。由於澳門

也是一個重要的西方宗教傳播中心地，西方宗教

在澳門具有重要的地位，也具有較大的影響。所

以近代澳門行政管理架構與管理運作機制中，宗

教人士經常都有機會積極參與城市行政管理事

務。如總督因病或去世時，常由政務委員會署理

行政事務，其中成員必有澳門主教參與其中，如

施利華神父，“澳門人，1866年被果阿大主教任

命為主教管區教長，同年到任。在擔任風順堂教

區牧師前任小學教師，曾參加政務委員會”
(55)
。

宗教與行政管理的結合，對於澳門這樣一個充滿

色彩的城市，具有重要的意義，進一步推動了城

市社會和諧共處，不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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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澳門城市管理模式，根據近代澳門城市

發展的特點不斷調整管理架構與運作機制，以適

應近代澳門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所以政府

能夠更有效地履行城市管理的職責和義務，為近

代澳門城市社會的發展進步，作出了重要的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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